
行政处罚救济渠道

一、当事人享有的权利

陈述申辩权利、申请回避的权利、听证权利、行政复议权利、

行政诉讼权利、国家赔偿权利

二、救济途径

向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生态环境局进行陈述申辩、申请听证；

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提

出行政复议；向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。


